
 公視第二屆第 8次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紀錄 

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

第二屆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2019年 03月 08日（週五）下午 2時 30分 

地點：公視 A棟七樓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鍾委員適芳 

出席：朱委員立熙、張委員世倫 

列席：曹總經理文傑、謝執行副總經理翠玉 

節目部：林副理瓊芬（代理於經理蓓華出席） 

新聞部：蘇經理啟禎 

公行部：胡副理心平 

研發部：侯經理惠芳 

請假：龍男·以撒克·凡亞思主任委員、郭委員力昕、於經理蓓華 

（龍男·以撒克·凡亞思主任委員臨時要事請假，全體出席委員推舉鍾

委員適芳擔任本次會議主席。） 

 

壹、 確認第二屆第七次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會議紀錄 （附件一）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貳、 2018年第四季觀眾意見彙整報告（附件二） 

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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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2018 年底大選公投的選舉開票轉播，是前所未有的經

驗，應吸取教訓未雨綢繆，為未來選舉開票轉播預作準

備。 

（二） 未來轉播選舉開票報票時，宜向觀眾清楚說明，公視為

求票數正確，報票程序上會有相關安排，因此較其他新

聞台報票為慢，供觀眾了解判斷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參、 2018年第三季公視新聞議題討論 

新聞部提請討論：「花蓮縣政府收買記者事件檢討」。 

說明： 

(一) 事件原委簡述。 

(二) 公視與客台的對外應對： 

1. 緊急約談涉案記者、處置； 

2. 對外聲明、自清； 

3. 公視新聞與《有話好說》探討此議題。 

(三) 公視新聞部內部檢討措施 

1. 召回各駐地座談，勉勵&聽取心聲。 

2. 《節目製作準則》專業操守規章教育訓練。 

3. 製作人會議討論，布達所有同仁提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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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： 

（一）委員提醒，媒體要揭發政府貪腐的情況，但同時重

要的是記者的操守。公視新聞部蘇經理回應，公視對於專

業操守有明確規定。例如收受禮物的範圍有明確規定，已

將人情世故考量在內。再如公部門常辦理的參訪，若有議

題之必要，公視會以自行支出費用的方式處理，或再自行

約訪，而非接受招待。而公視制度中的「提報」，鼓勵記者

對於採訪中遇到的狀況、壓力、模糊狀況等，向主管提報、

諮詢、共同評估並取得授權等。凡此種種皆有既定規範。 

（二）地方政治生態值得成為深度報導或紀錄片的主題；

這是個結構性的問題，當然需要結構性的批評與檢討才能

獲得結構性的改善。公視精神之一就在於平衡區域，可鼓

勵地方記者多做深入的調查報導，這是較為積極的作法。 

（三）肯定公視主動提出此議題進行討論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曹總經理偕同列席主管向本屆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致謝忱。 

 

伍、散會（下午 3:30） 


